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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附件八     

高雄縣 99 年度金竹國小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力計畫辦理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藉由教學觀摩，達到增進教師之教學專業知能，以提升學生學習成就。 

（二）建立教師實地教學演示的機制，錄製教學光碟，增進教師之輔導專業知能。 

（三）配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，進行教學觀摩進而提升全縣高國中小教學風氣。 

（四）落實「教學觀摩」、「專業對話」、「精進教學經驗分享」之教學成長模式。 

（五）推動「課程設計」與「改進教學研究」之模式，以建立教師個人教學檔案。 

三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參加對象：各校擔任該領域教學之教師（含 2688 教師），每校至少一領域。 

（二）辦理方式： 

1.由教務主任召集各學習領域教學研究會，開會共同研商推派各領域 

教師擔任教學觀摩，並將教學觀摩過程拍攝製作成教學光碟。 

2.教材內容請配合課程計畫擇一單元授課，教學時間以 1~2 節課為原則。 

觀摩會結束即進行對話與分享座談會，全程含觀摩會約 3 小時。 

  （三）獎勵方式：擔任教學觀摩教師、教學者錄影及報告工作圓滿完成， 

各給予嘉獎乙次，參加教師同意核予 3 小時研習時數登記。 

（四）繳交文件：教學觀摩辦理完畢二週內，將教學光碟、教案設計及教學者 

心得報告或研討會會議紀錄各乙份，送教育處督學室彙辦。 

四、預計達成目標： 

（一）建立教師「教學觀摩」、「團隊對話」及「經驗分享」之專業成長研習模式。 

（二）實踐「課程設計」與「改進教學研究」之產出型模式， 

以建立教師個人教學檔案。 

（三）增進教師之教學專業知能，以提升學生學習成就。 

（四）建立實地教學演示的機制，並鼓勵錄製教學光碟，作為教學研究分析， 

或教學分享的資料，以增進教師之輔導專業知能。 

五、經費預算：所需經費由教育處及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

六、本計劃經呈報縣長核定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
